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22號

上  訴  人  吳兆章  

被上 訴 人  千建工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簡麗卿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曾金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

國111年11月24日本院新竹簡易庭111年度竹簡字第381號第一審

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

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於原審起訴主張：上訴人執以被上訴人名義為共同

發票人所簽發如原審判決附表所示系爭本票向臺灣桃園地方

法院聲請裁定准許強制執行，而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11

年度司票字第145號裁定准許強制執行。被上訴人千建公司

（下稱千建公司）於民國110年4月28日向上訴人借款新臺幣

（下同）270萬元，約定借款期間自110年4月30日起至110年

6月30日止，借款2個月之利息30萬元，期限屆滿後需還款30

0萬元，並由被上訴人共同簽發交付系爭本票作為擔保（另

由被上訴人簽發面額300萬元支票1紙），上訴人則於翌日即

同年月29日匯款270萬元給被上訴人千建公司。嗣被上訴人

於110年7月2日匯款100萬元、110年8月10日匯款50萬元及交

付現金5萬元、110年9月6日匯款50萬元、110年11月1日匯款

20萬元、111年1月28日匯款25萬元予上訴人，已償還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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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250萬元，僅積欠50萬元未清償。被上訴人雖曾向上訴人

請求返還系爭本票，然未經上訴人同意，上訴人更持系爭本

票聲請裁定准許強制執行。惟系爭本票債權實際上已不存

在，故請求確認上訴人持有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司票

字第145號裁定所載被上訴人於110年4月28日共同簽發內載

憑票交付上訴人300萬元之本票，其票據債權請求權及票據

利息請求權對被上訴人不存在。並聲明：㈠上訴駁回。㈡第

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二、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是借款300萬元予被上訴人，除匯給被

上訴人270萬元外，其餘30萬元是禮金加預扣兩個月利息。

被上訴人係經過充分權衡，比較銀行及民間貸款間之利息及

放款速度後，仍堅持向上訴人借款，並簽立借據，其情況根

本不符急迫輕率之條件。本件因被上訴人違約未還款，影響

上訴人工作、精神、名譽等，上訴人尚需花費時間與被上訴

人談判、催促還款，並支出諸多訴訟成本，故違約金應以60

萬元為合理，不應酌減至零。爰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

訴人60萬元違約金請求之部分廢棄。㈡第一、二審訴訟費用

由被上訴人負擔。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第二審判決書內應記載之事實，得引用第一審判決。當

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者，應併記載之。判決書內應

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

上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如有不同者，

應另行記載。關於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

應併記載之，民事訴訟法第454條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提

起上訴，係對原審判決將違約金核減至零聲明不服（見本

院卷第132頁），則本院審酌全部卷證，認原審關於「被

上訴人千建公司係為向上訴人借款270萬元，而由被上訴

人共同簽發系爭本票交付上訴人作為擔保，系爭本票交付

上訴人之基礎原因關係為消費借貸，被上訴人千建公司迄

今應尚積欠上訴人664,648元，及自111年1月29日起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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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遲延利息。」之判斷並無違誤，

應予維持，並引用原判決記載之事實及理由。

（二）次按，違約金，有屬於懲罰之性質者，有屬於損害賠償約

定之性質者，如為懲罰之性質者，於債務人履行遲延時，

債權人除請求違約金外，尚得依民法第233條規定，請求

遲延利息及賠償其他之損害，如為損害賠償約定之性質，

則應視為就因遲延所生之損害已依契約預定其賠償，不得

更請求遲延利息及賠償其他之損害，此觀同法第250條第2

項規定自明。換言之，約定違約金之性質不同者，其法律

效果即有得否另請求遲延利息及賠償其他損害之差異（最

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361號判決意旨參照）。而違約金

是否相當，應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

受損害情形，以為衡量之標準，若所約定之額數，與實際

損害顯相懸殊者，法院自得酌予核減，並不因懲罰性違約

金或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而異（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

2529號判決意旨參照）。違約金之約定是否過高，應依違

約金係屬於懲罰之性質或屬於損害賠償約定之性質而有不

同。若屬前者，應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

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酌定標準；若為後者，則應依當事

人實際上所受損失為標準，酌予核減（最高法院87年度台

上字第2563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查被上訴人千建公司與上訴人簽立之借據第7條約定：千

建公司於借貸期間屆滿時，應將借用金錢向上訴人全部清

償，若於借貸期間屆滿後，無法全部清償即屬違約，千建

公司願給付違約金60萬元予上訴人，並依據年利率16%計

算利息直到全部清償為止（見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

桃簡字第747號卷第22頁），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堪認

千建公司與上訴人間關於違約金約定之性質係屬懲罰性違

約金。

（四）上訴人雖於本院審理時一再主張其借貸予被上訴人之金額

為300萬元，非270萬元等語，然係稱當初對方向其借款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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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萬元，非270萬元，至於當初為何要扣30萬元是仲介人所

建議，擔心對方還不出來至少可以先拿一部分等語（見本

院簡上字卷第131頁），依其此部分所述，顯亦自承借款

當時僅交付270萬元款項予被上訴人，其雖稱預扣30萬元

係擔心對方還不出來可以先拿一點，惟一般而言，借貸款

項之交付除預扣利息（或本質相同之手續費、紅包錢）之

外，應係交付足額之款項與借款人，再依約定方式還款，

殊難想像會將部分款項扣除作為「預先還款」之用，上訴

人此說法已與常情有違，況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就此部

分已稱當時雙方約定由被告借款270萬給原告，約定2個月

後還款，還款金額為300萬元等語明確（見竹簡字卷第31

頁），從而，上訴人於提起上訴後所為上開借款本金應為

300萬元之說法，不僅與常情有違，亦與其於原審所自承

之事實相歧異，復無法提出任何證據予以佐證，自無從認

定其所述借款本金為300萬元一節為真實。又上訴人於原

審審理時，針對借款金額僅270萬元，2個月後約定要還款

300萬元之30萬元差額部分，於原審法院詢問是否為利息

時，僅稱其不認為是利息、不知該如何定義，雙方都同意

等語（見竹簡字卷第35頁），而被上訴人於原審已經明確

表示該30萬元確為利息之約定，則上訴人就何以本金為27

0萬元，2個月後還款金額為300萬元之30萬元差額部分，

無法合理說明並加以舉證，就借貸實務而言，不論係以何

名目（手續費、紅包）稱之，均不改其作為借款利息之本

質甚明，否則不啻以此規避法定利率之規定，自足認該30

萬元即屬於利息部分。

（五）從而，上訴人借款300萬元給急需資金之被上訴人，約定

借款期間2個月，並於交付借款時預扣上開借款期間之利

息30萬元，實際僅交付借款270萬元，依此換算約定之利

息即相當週年利率66.7%（計算式：30萬元×6/270萬元＝6

6.7%），依一般客觀事實及社會經濟狀況，已屬相當之高

利。復按，約定利率，超過週年百分之16者，超過部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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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定，無效；債權人除前條限定之利息外，不得以折扣或

其他方法，巧取利益，為民法第205條、206條所明定。本

院審酌上訴人因千建公司遲延返還借款所受之損害，應為

無法即時收回該筆借款之利息損失或為其他投資可能獲取

之利益損失，惟上訴人就千建公司逾期清償期間仍可向千

建公司請求約定之利息，該約定之利率已為法定利率之上

限且高出一般貸款及存款利率甚多；再者，本件借款已經

千建公司陸續清償245萬元，業經原審認定在案，千建公

司未能如期償還對於上訴人所造成額外之不利益應屬有

限。復參以現今社會經濟景氣狀況等相關情事，若再課予

千建公司給付違約金義務，則合併上述利息計算，千建公

司因違約所負之賠償責任，明顯偏高，且有規避法定利率

上限予以巧取利益之嫌，若仍允許上訴人依其主張請求違

約金，顯非公允。是本院綜合上情，認上述違約金之約

定，確屬過高，應依民法第252條規定酌減至零，較為適

當。至上訴人主張因千建公司違約未還款，影響上訴人工

作、精神、名譽等，上訴人尚需花費時間與被上訴人談

判、催促還款，並支出諸多訴訟成本云云，然上訴人因訴

訟所支出之相關費用，性質上係屬其為維護其本身權利之

支出，尚難認係屬千建公司直接所造成之損害；又上訴人

其餘主張，均為借款貸與人可能面臨之問題，難認財產上

有何損害，是上訴人以上揭辯詞予以爭辯，尚難憑採。　

四、綜上所述，被上訴人請求確認上訴人執有以被上訴人名義所

共同簽發如原審判決附表所示之本票，對上訴人之本票票據

債權及票據利息債權於超過664,648元，及自111年1月29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部分不存在，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原審認上訴人不得請求違約金，經核並無不

合，上訴人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並

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五、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

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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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林南薰

　　　　　　　　　　　　　　　　　　

　　　　　　　　　　　　　　　　　　法　官　潘韋廷

　　　　　　　　　　　　　　　　　  

　　　　　　　　　　　　　　　　　　法　官　林哲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彭富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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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22號
上  訴  人  吳兆章  
被上 訴 人  千建工業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簡麗卿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曾金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1月24日本院新竹簡易庭111年度竹簡字第38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於原審起訴主張：上訴人執以被上訴人名義為共同發票人所簽發如原審判決附表所示系爭本票向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聲請裁定准許強制執行，而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11年度司票字第145號裁定准許強制執行。被上訴人千建公司（下稱千建公司）於民國110年4月28日向上訴人借款新臺幣（下同）270萬元，約定借款期間自110年4月30日起至110年6月30日止，借款2個月之利息30萬元，期限屆滿後需還款300萬元，並由被上訴人共同簽發交付系爭本票作為擔保（另由被上訴人簽發面額300萬元支票1紙），上訴人則於翌日即同年月29日匯款270萬元給被上訴人千建公司。嗣被上訴人於110年7月2日匯款100萬元、110年8月10日匯款50萬元及交付現金5萬元、110年9月6日匯款50萬元、110年11月1日匯款20萬元、111年1月28日匯款25萬元予上訴人，已償還上訴人共250萬元，僅積欠50萬元未清償。被上訴人雖曾向上訴人請求返還系爭本票，然未經上訴人同意，上訴人更持系爭本票聲請裁定准許強制執行。惟系爭本票債權實際上已不存在，故請求確認上訴人持有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司票字第145號裁定所載被上訴人於110年4月28日共同簽發內載憑票交付上訴人300萬元之本票，其票據債權請求權及票據利息請求權對被上訴人不存在。並聲明：㈠上訴駁回。㈡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二、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是借款300萬元予被上訴人，除匯給被上訴人270萬元外，其餘30萬元是禮金加預扣兩個月利息。被上訴人係經過充分權衡，比較銀行及民間貸款間之利息及放款速度後，仍堅持向上訴人借款，並簽立借據，其情況根本不符急迫輕率之條件。本件因被上訴人違約未還款，影響上訴人工作、精神、名譽等，上訴人尚需花費時間與被上訴人談判、催促還款，並支出諸多訴訟成本，故違約金應以60萬元為合理，不應酌減至零。爰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60萬元違約金請求之部分廢棄。㈡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第二審判決書內應記載之事實，得引用第一審判決。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者，應併記載之。判決書內應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如有不同者，應另行記載。關於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應併記載之，民事訴訟法第454條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提起上訴，係對原審判決將違約金核減至零聲明不服（見本院卷第132頁），則本院審酌全部卷證，認原審關於「被上訴人千建公司係為向上訴人借款270萬元，而由被上訴人共同簽發系爭本票交付上訴人作為擔保，系爭本票交付上訴人之基礎原因關係為消費借貸，被上訴人千建公司迄今應尚積欠上訴人664,648元，及自111年1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遲延利息。」之判斷並無違誤，應予維持，並引用原判決記載之事實及理由。
（二）次按，違約金，有屬於懲罰之性質者，有屬於損害賠償約定之性質者，如為懲罰之性質者，於債務人履行遲延時，債權人除請求違約金外，尚得依民法第233條規定，請求遲延利息及賠償其他之損害，如為損害賠償約定之性質，則應視為就因遲延所生之損害已依契約預定其賠償，不得更請求遲延利息及賠償其他之損害，此觀同法第250條第2項規定自明。換言之，約定違約金之性質不同者，其法律效果即有得否另請求遲延利息及賠償其他損害之差異（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361號判決意旨參照）。而違約金是否相當，應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衡量之標準，若所約定之額數，與實際損害顯相懸殊者，法院自得酌予核減，並不因懲罰性違約金或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而異（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2529號判決意旨參照）。違約金之約定是否過高，應依違約金係屬於懲罰之性質或屬於損害賠償約定之性質而有不同。若屬前者，應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酌定標準；若為後者，則應依當事人實際上所受損失為標準，酌予核減（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563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查被上訴人千建公司與上訴人簽立之借據第7條約定：千建公司於借貸期間屆滿時，應將借用金錢向上訴人全部清償，若於借貸期間屆滿後，無法全部清償即屬違約，千建公司願給付違約金60萬元予上訴人，並依據年利率16%計算利息直到全部清償為止（見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桃簡字第747號卷第22頁），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堪認千建公司與上訴人間關於違約金約定之性質係屬懲罰性違約金。
（四）上訴人雖於本院審理時一再主張其借貸予被上訴人之金額為300萬元，非270萬元等語，然係稱當初對方向其借款300萬元，非270萬元，至於當初為何要扣30萬元是仲介人所建議，擔心對方還不出來至少可以先拿一部分等語（見本院簡上字卷第131頁），依其此部分所述，顯亦自承借款當時僅交付270萬元款項予被上訴人，其雖稱預扣30萬元係擔心對方還不出來可以先拿一點，惟一般而言，借貸款項之交付除預扣利息（或本質相同之手續費、紅包錢）之外，應係交付足額之款項與借款人，再依約定方式還款，殊難想像會將部分款項扣除作為「預先還款」之用，上訴人此說法已與常情有違，況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就此部分已稱當時雙方約定由被告借款270萬給原告，約定2個月後還款，還款金額為300萬元等語明確（見竹簡字卷第31頁），從而，上訴人於提起上訴後所為上開借款本金應為300萬元之說法，不僅與常情有違，亦與其於原審所自承之事實相歧異，復無法提出任何證據予以佐證，自無從認定其所述借款本金為300萬元一節為真實。又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針對借款金額僅270萬元，2個月後約定要還款300萬元之30萬元差額部分，於原審法院詢問是否為利息時，僅稱其不認為是利息、不知該如何定義，雙方都同意等語（見竹簡字卷第35頁），而被上訴人於原審已經明確表示該30萬元確為利息之約定，則上訴人就何以本金為270萬元，2個月後還款金額為300萬元之30萬元差額部分，無法合理說明並加以舉證，就借貸實務而言，不論係以何名目（手續費、紅包）稱之，均不改其作為借款利息之本質甚明，否則不啻以此規避法定利率之規定，自足認該30萬元即屬於利息部分。
（五）從而，上訴人借款300萬元給急需資金之被上訴人，約定借款期間2個月，並於交付借款時預扣上開借款期間之利息30萬元，實際僅交付借款270萬元，依此換算約定之利息即相當週年利率66.7%（計算式：30萬元×6/270萬元＝66.7%），依一般客觀事實及社會經濟狀況，已屬相當之高利。復按，約定利率，超過週年百分之16者，超過部分之約定，無效；債權人除前條限定之利息外，不得以折扣或其他方法，巧取利益，為民法第205條、206條所明定。本院審酌上訴人因千建公司遲延返還借款所受之損害，應為無法即時收回該筆借款之利息損失或為其他投資可能獲取之利益損失，惟上訴人就千建公司逾期清償期間仍可向千建公司請求約定之利息，該約定之利率已為法定利率之上限且高出一般貸款及存款利率甚多；再者，本件借款已經千建公司陸續清償245萬元，業經原審認定在案，千建公司未能如期償還對於上訴人所造成額外之不利益應屬有限。復參以現今社會經濟景氣狀況等相關情事，若再課予千建公司給付違約金義務，則合併上述利息計算，千建公司因違約所負之賠償責任，明顯偏高，且有規避法定利率上限予以巧取利益之嫌，若仍允許上訴人依其主張請求違約金，顯非公允。是本院綜合上情，認上述違約金之約定，確屬過高，應依民法第252條規定酌減至零，較為適當。至上訴人主張因千建公司違約未還款，影響上訴人工作、精神、名譽等，上訴人尚需花費時間與被上訴人談判、催促還款，並支出諸多訴訟成本云云，然上訴人因訴訟所支出之相關費用，性質上係屬其為維護其本身權利之支出，尚難認係屬千建公司直接所造成之損害；又上訴人其餘主張，均為借款貸與人可能面臨之問題，難認財產上有何損害，是上訴人以上揭辯詞予以爭辯，尚難憑採。　
四、綜上所述，被上訴人請求確認上訴人執有以被上訴人名義所共同簽發如原審判決附表所示之本票，對上訴人之本票票據債權及票據利息債權於超過664,648元，及自111年1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部分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認上訴人不得請求違約金，經核並無不合，上訴人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並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五、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林南薰
　　　　　　　　　　　　　　　　　　
　　　　　　　　　　　　　　　　　　法　官　潘韋廷
　　　　　　　　　　　　　　　　　  
　　　　　　　　　　　　　　　　　　法　官　林哲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彭富榮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22號

上  訴  人  吳兆章  

被上 訴 人  千建工業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簡麗卿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曾金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

國111年11月24日本院新竹簡易庭111年度竹簡字第381號第一審

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

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於原審起訴主張：上訴人執以被上訴人名義為共同

    發票人所簽發如原審判決附表所示系爭本票向臺灣桃園地方

    法院聲請裁定准許強制執行，而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11

    年度司票字第145號裁定准許強制執行。被上訴人千建公司

    （下稱千建公司）於民國110年4月28日向上訴人借款新臺幣

    （下同）270萬元，約定借款期間自110年4月30日起至110年

    6月30日止，借款2個月之利息30萬元，期限屆滿後需還款30

    0萬元，並由被上訴人共同簽發交付系爭本票作為擔保（另

    由被上訴人簽發面額300萬元支票1紙），上訴人則於翌日即

    同年月29日匯款270萬元給被上訴人千建公司。嗣被上訴人

    於110年7月2日匯款100萬元、110年8月10日匯款50萬元及交

    付現金5萬元、110年9月6日匯款50萬元、110年11月1日匯款

    20萬元、111年1月28日匯款25萬元予上訴人，已償還上訴人

    共250萬元，僅積欠50萬元未清償。被上訴人雖曾向上訴人

    請求返還系爭本票，然未經上訴人同意，上訴人更持系爭本

    票聲請裁定准許強制執行。惟系爭本票債權實際上已不存在

    ，故請求確認上訴人持有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司票字

    第145號裁定所載被上訴人於110年4月28日共同簽發內載憑

    票交付上訴人300萬元之本票，其票據債權請求權及票據利

    息請求權對被上訴人不存在。並聲明：㈠上訴駁回。㈡第二審

    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二、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是借款300萬元予被上訴人，除匯給被

    上訴人270萬元外，其餘30萬元是禮金加預扣兩個月利息。

    被上訴人係經過充分權衡，比較銀行及民間貸款間之利息及

    放款速度後，仍堅持向上訴人借款，並簽立借據，其情況根

    本不符急迫輕率之條件。本件因被上訴人違約未還款，影響

    上訴人工作、精神、名譽等，上訴人尚需花費時間與被上訴

    人談判、催促還款，並支出諸多訴訟成本，故違約金應以60

    萬元為合理，不應酌減至零。爰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

    訴人60萬元違約金請求之部分廢棄。㈡第一、二審訴訟費用

    由被上訴人負擔。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第二審判決書內應記載之事實，得引用第一審判決。當

      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者，應併記載之。判決書內應

      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

      上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如有不同者，

      應另行記載。關於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

      應併記載之，民事訴訟法第454條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提

      起上訴，係對原審判決將違約金核減至零聲明不服（見本

      院卷第132頁），則本院審酌全部卷證，認原審關於「被

      上訴人千建公司係為向上訴人借款270萬元，而由被上訴

      人共同簽發系爭本票交付上訴人作為擔保，系爭本票交付

      上訴人之基礎原因關係為消費借貸，被上訴人千建公司迄

      今應尚積欠上訴人664,648元，及自111年1月29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遲延利息。」之判斷並無違誤，

      應予維持，並引用原判決記載之事實及理由。

（二）次按，違約金，有屬於懲罰之性質者，有屬於損害賠償約

      定之性質者，如為懲罰之性質者，於債務人履行遲延時，

      債權人除請求違約金外，尚得依民法第233條規定，請求

      遲延利息及賠償其他之損害，如為損害賠償約定之性質，

      則應視為就因遲延所生之損害已依契約預定其賠償，不得

      更請求遲延利息及賠償其他之損害，此觀同法第250條第2

      項規定自明。換言之，約定違約金之性質不同者，其法律

      效果即有得否另請求遲延利息及賠償其他損害之差異（最

      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361號判決意旨參照）。而違約金

      是否相當，應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

      受損害情形，以為衡量之標準，若所約定之額數，與實際

      損害顯相懸殊者，法院自得酌予核減，並不因懲罰性違約

      金或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而異（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

      2529號判決意旨參照）。違約金之約定是否過高，應依違

      約金係屬於懲罰之性質或屬於損害賠償約定之性質而有不

      同。若屬前者，應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

      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酌定標準；若為後者，則應依當事

      人實際上所受損失為標準，酌予核減（最高法院87年度台

      上字第2563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查被上訴人千建公司與上訴人簽立之借據第7條約定：千

      建公司於借貸期間屆滿時，應將借用金錢向上訴人全部清

      償，若於借貸期間屆滿後，無法全部清償即屬違約，千建

      公司願給付違約金60萬元予上訴人，並依據年利率16%計

      算利息直到全部清償為止（見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

      桃簡字第747號卷第22頁），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堪認

      千建公司與上訴人間關於違約金約定之性質係屬懲罰性違

      約金。

（四）上訴人雖於本院審理時一再主張其借貸予被上訴人之金額

      為300萬元，非270萬元等語，然係稱當初對方向其借款30

      0萬元，非270萬元，至於當初為何要扣30萬元是仲介人所

      建議，擔心對方還不出來至少可以先拿一部分等語（見本

      院簡上字卷第131頁），依其此部分所述，顯亦自承借款

      當時僅交付270萬元款項予被上訴人，其雖稱預扣30萬元

      係擔心對方還不出來可以先拿一點，惟一般而言，借貸款

      項之交付除預扣利息（或本質相同之手續費、紅包錢）之

      外，應係交付足額之款項與借款人，再依約定方式還款，

      殊難想像會將部分款項扣除作為「預先還款」之用，上訴

      人此說法已與常情有違，況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就此部

      分已稱當時雙方約定由被告借款270萬給原告，約定2個月

      後還款，還款金額為300萬元等語明確（見竹簡字卷第31

      頁），從而，上訴人於提起上訴後所為上開借款本金應為

      300萬元之說法，不僅與常情有違，亦與其於原審所自承

      之事實相歧異，復無法提出任何證據予以佐證，自無從認

      定其所述借款本金為300萬元一節為真實。又上訴人於原

      審審理時，針對借款金額僅270萬元，2個月後約定要還款

      300萬元之30萬元差額部分，於原審法院詢問是否為利息

      時，僅稱其不認為是利息、不知該如何定義，雙方都同意

      等語（見竹簡字卷第35頁），而被上訴人於原審已經明確

      表示該30萬元確為利息之約定，則上訴人就何以本金為27

      0萬元，2個月後還款金額為300萬元之30萬元差額部分，

      無法合理說明並加以舉證，就借貸實務而言，不論係以何

      名目（手續費、紅包）稱之，均不改其作為借款利息之本

      質甚明，否則不啻以此規避法定利率之規定，自足認該30

      萬元即屬於利息部分。

（五）從而，上訴人借款300萬元給急需資金之被上訴人，約定

      借款期間2個月，並於交付借款時預扣上開借款期間之利

      息30萬元，實際僅交付借款270萬元，依此換算約定之利

      息即相當週年利率66.7%（計算式：30萬元×6/270萬元＝66

      .7%），依一般客觀事實及社會經濟狀況，已屬相當之高

      利。復按，約定利率，超過週年百分之16者，超過部分之

      約定，無效；債權人除前條限定之利息外，不得以折扣或

      其他方法，巧取利益，為民法第205條、206條所明定。本

      院審酌上訴人因千建公司遲延返還借款所受之損害，應為

      無法即時收回該筆借款之利息損失或為其他投資可能獲取

      之利益損失，惟上訴人就千建公司逾期清償期間仍可向千

      建公司請求約定之利息，該約定之利率已為法定利率之上

      限且高出一般貸款及存款利率甚多；再者，本件借款已經

      千建公司陸續清償245萬元，業經原審認定在案，千建公

      司未能如期償還對於上訴人所造成額外之不利益應屬有限

      。復參以現今社會經濟景氣狀況等相關情事，若再課予千

      建公司給付違約金義務，則合併上述利息計算，千建公司

      因違約所負之賠償責任，明顯偏高，且有規避法定利率上

      限予以巧取利益之嫌，若仍允許上訴人依其主張請求違約

      金，顯非公允。是本院綜合上情，認上述違約金之約定，

      確屬過高，應依民法第252條規定酌減至零，較為適當。

      至上訴人主張因千建公司違約未還款，影響上訴人工作、

      精神、名譽等，上訴人尚需花費時間與被上訴人談判、催

      促還款，並支出諸多訴訟成本云云，然上訴人因訴訟所支

      出之相關費用，性質上係屬其為維護其本身權利之支出，

      尚難認係屬千建公司直接所造成之損害；又上訴人其餘主

      張，均為借款貸與人可能面臨之問題，難認財產上有何損

      害，是上訴人以上揭辯詞予以爭辯，尚難憑採。　

四、綜上所述，被上訴人請求確認上訴人執有以被上訴人名義所

    共同簽發如原審判決附表所示之本票，對上訴人之本票票據

    債權及票據利息債權於超過664,648元，及自111年1月29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部分不存在，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原審認上訴人不得請求違約金，經核並無不合

    ，上訴人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並無

    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五、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

    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林南薰

　　　　　　　　　　　　　　　　　　

　　　　　　　　　　　　　　　　　　法　官　潘韋廷

　　　　　　　　　　　　　　　　　  

　　　　　　　　　　　　　　　　　　法　官　林哲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彭富榮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22號

上  訴  人  吳兆章  

被上 訴 人  千建工業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簡麗卿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曾金文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1月24日本院新竹簡易庭111年度竹簡字第38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於原審起訴主張：上訴人執以被上訴人名義為共同發票人所簽發如原審判決附表所示系爭本票向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聲請裁定准許強制執行，而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11年度司票字第145號裁定准許強制執行。被上訴人千建公司（下稱千建公司）於民國110年4月28日向上訴人借款新臺幣（下同）270萬元，約定借款期間自110年4月30日起至110年6月30日止，借款2個月之利息30萬元，期限屆滿後需還款300萬元，並由被上訴人共同簽發交付系爭本票作為擔保（另由被上訴人簽發面額300萬元支票1紙），上訴人則於翌日即同年月29日匯款270萬元給被上訴人千建公司。嗣被上訴人於110年7月2日匯款100萬元、110年8月10日匯款50萬元及交付現金5萬元、110年9月6日匯款50萬元、110年11月1日匯款20萬元、111年1月28日匯款25萬元予上訴人，已償還上訴人共250萬元，僅積欠50萬元未清償。被上訴人雖曾向上訴人請求返還系爭本票，然未經上訴人同意，上訴人更持系爭本票聲請裁定准許強制執行。惟系爭本票債權實際上已不存在，故請求確認上訴人持有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司票字第145號裁定所載被上訴人於110年4月28日共同簽發內載憑票交付上訴人300萬元之本票，其票據債權請求權及票據利息請求權對被上訴人不存在。並聲明：㈠上訴駁回。㈡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二、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是借款300萬元予被上訴人，除匯給被上訴人270萬元外，其餘30萬元是禮金加預扣兩個月利息。被上訴人係經過充分權衡，比較銀行及民間貸款間之利息及放款速度後，仍堅持向上訴人借款，並簽立借據，其情況根本不符急迫輕率之條件。本件因被上訴人違約未還款，影響上訴人工作、精神、名譽等，上訴人尚需花費時間與被上訴人談判、催促還款，並支出諸多訴訟成本，故違約金應以60萬元為合理，不應酌減至零。爰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60萬元違約金請求之部分廢棄。㈡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第二審判決書內應記載之事實，得引用第一審判決。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者，應併記載之。判決書內應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如有不同者，應另行記載。關於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應併記載之，民事訴訟法第454條定有明文。查上訴人提起上訴，係對原審判決將違約金核減至零聲明不服（見本院卷第132頁），則本院審酌全部卷證，認原審關於「被上訴人千建公司係為向上訴人借款270萬元，而由被上訴人共同簽發系爭本票交付上訴人作為擔保，系爭本票交付上訴人之基礎原因關係為消費借貸，被上訴人千建公司迄今應尚積欠上訴人664,648元，及自111年1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遲延利息。」之判斷並無違誤，應予維持，並引用原判決記載之事實及理由。

（二）次按，違約金，有屬於懲罰之性質者，有屬於損害賠償約定之性質者，如為懲罰之性質者，於債務人履行遲延時，債權人除請求違約金外，尚得依民法第233條規定，請求遲延利息及賠償其他之損害，如為損害賠償約定之性質，則應視為就因遲延所生之損害已依契約預定其賠償，不得更請求遲延利息及賠償其他之損害，此觀同法第250條第2項規定自明。換言之，約定違約金之性質不同者，其法律效果即有得否另請求遲延利息及賠償其他損害之差異（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361號判決意旨參照）。而違約金是否相當，應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衡量之標準，若所約定之額數，與實際損害顯相懸殊者，法院自得酌予核減，並不因懲罰性違約金或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而異（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2529號判決意旨參照）。違約金之約定是否過高，應依違約金係屬於懲罰之性質或屬於損害賠償約定之性質而有不同。若屬前者，應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酌定標準；若為後者，則應依當事人實際上所受損失為標準，酌予核減（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563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查被上訴人千建公司與上訴人簽立之借據第7條約定：千建公司於借貸期間屆滿時，應將借用金錢向上訴人全部清償，若於借貸期間屆滿後，無法全部清償即屬違約，千建公司願給付違約金60萬元予上訴人，並依據年利率16%計算利息直到全部清償為止（見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桃簡字第747號卷第22頁），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堪認千建公司與上訴人間關於違約金約定之性質係屬懲罰性違約金。

（四）上訴人雖於本院審理時一再主張其借貸予被上訴人之金額為300萬元，非270萬元等語，然係稱當初對方向其借款300萬元，非270萬元，至於當初為何要扣30萬元是仲介人所建議，擔心對方還不出來至少可以先拿一部分等語（見本院簡上字卷第131頁），依其此部分所述，顯亦自承借款當時僅交付270萬元款項予被上訴人，其雖稱預扣30萬元係擔心對方還不出來可以先拿一點，惟一般而言，借貸款項之交付除預扣利息（或本質相同之手續費、紅包錢）之外，應係交付足額之款項與借款人，再依約定方式還款，殊難想像會將部分款項扣除作為「預先還款」之用，上訴人此說法已與常情有違，況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就此部分已稱當時雙方約定由被告借款270萬給原告，約定2個月後還款，還款金額為300萬元等語明確（見竹簡字卷第31頁），從而，上訴人於提起上訴後所為上開借款本金應為300萬元之說法，不僅與常情有違，亦與其於原審所自承之事實相歧異，復無法提出任何證據予以佐證，自無從認定其所述借款本金為300萬元一節為真實。又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針對借款金額僅270萬元，2個月後約定要還款300萬元之30萬元差額部分，於原審法院詢問是否為利息時，僅稱其不認為是利息、不知該如何定義，雙方都同意等語（見竹簡字卷第35頁），而被上訴人於原審已經明確表示該30萬元確為利息之約定，則上訴人就何以本金為270萬元，2個月後還款金額為300萬元之30萬元差額部分，無法合理說明並加以舉證，就借貸實務而言，不論係以何名目（手續費、紅包）稱之，均不改其作為借款利息之本質甚明，否則不啻以此規避法定利率之規定，自足認該30萬元即屬於利息部分。

（五）從而，上訴人借款300萬元給急需資金之被上訴人，約定借款期間2個月，並於交付借款時預扣上開借款期間之利息30萬元，實際僅交付借款270萬元，依此換算約定之利息即相當週年利率66.7%（計算式：30萬元×6/270萬元＝66.7%），依一般客觀事實及社會經濟狀況，已屬相當之高利。復按，約定利率，超過週年百分之16者，超過部分之約定，無效；債權人除前條限定之利息外，不得以折扣或其他方法，巧取利益，為民法第205條、206條所明定。本院審酌上訴人因千建公司遲延返還借款所受之損害，應為無法即時收回該筆借款之利息損失或為其他投資可能獲取之利益損失，惟上訴人就千建公司逾期清償期間仍可向千建公司請求約定之利息，該約定之利率已為法定利率之上限且高出一般貸款及存款利率甚多；再者，本件借款已經千建公司陸續清償245萬元，業經原審認定在案，千建公司未能如期償還對於上訴人所造成額外之不利益應屬有限。復參以現今社會經濟景氣狀況等相關情事，若再課予千建公司給付違約金義務，則合併上述利息計算，千建公司因違約所負之賠償責任，明顯偏高，且有規避法定利率上限予以巧取利益之嫌，若仍允許上訴人依其主張請求違約金，顯非公允。是本院綜合上情，認上述違約金之約定，確屬過高，應依民法第252條規定酌減至零，較為適當。至上訴人主張因千建公司違約未還款，影響上訴人工作、精神、名譽等，上訴人尚需花費時間與被上訴人談判、催促還款，並支出諸多訴訟成本云云，然上訴人因訴訟所支出之相關費用，性質上係屬其為維護其本身權利之支出，尚難認係屬千建公司直接所造成之損害；又上訴人其餘主張，均為借款貸與人可能面臨之問題，難認財產上有何損害，是上訴人以上揭辯詞予以爭辯，尚難憑採。　

四、綜上所述，被上訴人請求確認上訴人執有以被上訴人名義所共同簽發如原審判決附表所示之本票，對上訴人之本票票據債權及票據利息債權於超過664,648元，及自111年1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部分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認上訴人不得請求違約金，經核並無不合，上訴人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並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五、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林南薰

　　　　　　　　　　　　　　　　　　

　　　　　　　　　　　　　　　　　　法　官　潘韋廷

　　　　　　　　　　　　　　　　　  

　　　　　　　　　　　　　　　　　　法　官　林哲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彭富榮





